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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3月24日讯 近日，淄
博市民黄先生拨打本报3585000
热线反映，他在58同城网查询汽
车租赁业务，通过上架店铺登记
的联系电话与一家租车公司洽
谈租车业务，并于今年1月4日租
用一辆商务车，当天下午使用完
毕后归还车辆，但租车押金却迟
迟未能退还。

“我在58同城查询的租车信
息，并且明确标注有平台保障，
我就非常放心地联系租车公司
了。1月3日租车公司上门送车
时，我们现场签订了汽车租赁合
同，约定租金一天230元，押金
5000元。”3月18日，黄先生告诉

记者，1月3日下午他将租车费用
和押金通过微信转账付给了送
车人员。1月4日下午他向租车
公司归还车辆后，租车公司表示
很快就能退押金，但经多次打电
话催要，对方一直未退。于是黄
先生于1月12日在58同城平台进
行投诉，但当天又撤销了投诉。

黄先生向记者出示了《汽车
租车合同》和微信付款账单。记
者看到，在《汽车租车合同》中，
出租方信息一栏没有单位名称
和公章，但合同中明确标明：“车
辆押金违章押金于还车之后三
十个工作日后查无违规等违法
行为后退还。”按照合同时间，今

年2月下旬就应该退还押金。黄
先生很气愤，“3月6日，我在58同
城发起了投诉，提交了租车的相
关举证，3月14日下午，投诉进度
显示投诉已成立，但我在平台已
经搜不到这家店铺了，客服说店
铺封闭了。3月14日晚上，我再
次提交投诉，3月18日下午，投诉
进度显示平台处理中。”

记者拨通了黄先生提供的送
车人员电话，对方表示没有拒绝
退还押金，只是最近因资金问题
还未退还押金，愿意与黄先生继
续协商。该送车人员同时表示，
黄先生多次在平台上对租车公司
进行投诉，对公司造成了损失。

记者联系到58同城客服人
员。客服人员介绍，此种情况，
需要租车申诉人进行举证，平台
判定条件成立且在赔付范围内，
会进行赔付。58同城公共事务

部工作人员回复称，目前商家账
号已经做了冻结处罚，目前黄先
生的申诉处于缺少凭证状态，58
同城会配合消费者向商家维权。

3月24日，黄先生告诉记者，
58同城客服已联系他进行凭证
的补充提交，后续审核通过将会
进行赔付。

记者通过“黑猫投诉平台”
搜索“租车押金不退”关键词，共
有3000多条投诉记录。记者就
租车押金退还问题联系多家租
车公司了解到，目前汽车租赁市
场租赁企业繁多，规模大小不
一，不少租车公司因各种原因发
生了扣除押金、押金拖延退还甚
至少退不退等情况，这种现象不
属于偶发现象。

山东圣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胡
伟子介绍，市民租车前，首先应确
定车辆的合法证件，确定租赁后

应签订租赁合同，明确租赁主体、
车辆状况、租期、付款时间、租金、
违约责任、车辆交付归还方式和
合同生效方式等，涉及押金的应
明确何时通过何种途径退款等。
市民在转账时，应优先选择与出
租主体对应或指定的收款银行账
户转账，并备注款项用途。当双
方发生纠纷时，可以通过诉讼的
方式维权。认定为事实合同的，
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权，但
要保留好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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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归还后 押金迟迟不给退
58同城表示会配合消费者向商家维权

刚充值办了卡，理发店老板“跑路”了
男子涉嫌诈骗被警方抓获

无门槛有收入 如此“工作”原是为了骗钱
12人落网 淄博警方打掉一“引流”诈骗团伙

淄博3月24日讯 无门槛、
有收入，这样的工作原来是帮犯
罪分子“引流”进而实施诈骗。
近日，高青警方打掉一“引流”诈
骗团伙，抓获赵某、夏某等12名
违法当事人。

3月13日，高青县公安局接
到外地公安推送的涉诈线索：高
青居民夏某涉嫌参与为电信网
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民警通
过研判发现，夏某多次给网上求
职者拨打电话，推荐求职者“找

工作”，实际是为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分子“引流”。3月14日，高
青县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
民警口头传唤夏某。经询问，夏
某称自己是经赵某介绍，在网上
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
民警当天便将赵某抓获归案。
据赵某交代，自己从某视频平台
上找兼职时认识了一名“客服”，

“ 客 服 ”让 其 下 载 一 款 名 为
MosGram的聊天软件，通过聊天
软件添加一名“主任”，“主任”告

知其一套话术，按照话术套路诱
骗求职者扫描二维码，添加“工作
人员”为好友，而所谓“工作人员”
实际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
只要求职者添加“工作人员”为好
友，便视为“引流”成功，赵某可赚
取45元，连续完成三单还可额外
获得15元。以赵某为首的12名违
法当事人自2023年12月份以来，
多次按照“主任”提供的电话号码
和话术，诱骗求职者，为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分子提供前端服务。

3月21日，民警将其余10人
全部抓获归案，至此“引流”诈骗
团伙被一网打尽。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什么是引流？“引流”是所有
电信网络诈骗的“前菜”。诈骗
团伙通常会先在网上招募人员，
利用其急于求职的心理，帮助实
施引流诈骗活动。“引流”团伙伪
装成各类“服务人员”，通过打电
话等方式发送诱导性信息，引导
受害人进入电诈犯罪分子的圈

套。一旦上钩，后期就由电信网
络诈骗集团对受害人实施电信
网络诈骗。

警方告诫那些心存侥幸的
不法分子，不要以为自己只是拨
打电话、拉人入群，没有直接实
施诈骗犯罪，就可以逃避法律的
制裁，这实际就是诈骗分子的

“帮凶”，同样要受到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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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3月24日讯 近日，沂
源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接连接
到辖区群众报案，称在县城某理
发店充值会员卡后，对方“跑路”
了。接到报案后，城区派出所高
度重视，立即开展案件侦查
工作。

据了解，2024年1月至2月，
该理发店打着充值优惠的幌子，
诱骗群众到店充值。可当充值
活动搞完后，在毫无征兆的前提
下，理发店关门停业，并且老板
也消失不见。受骗群众多方联
系无果，无奈之下到公安机关报
案求助。

了解到案情后，城区派出所

在县局刑侦大队大力协助下，经
过深入分析，发现该理发店已注
销营业执照，店主也离开沂源
县，有极大诈骗嫌疑。办案民警
通过进一步研判，最终确定该老
板已潜逃至济南市。3月20日，
办案民警赶赴济南市，经蹲守后
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经审讯，嫌疑人如实供述了
他的犯罪事实。据其交代，他由
于身上背负不少债务，经济压力
较大，且无力支付房租，一早便
有离开县城回外地老家的想法，
但走之前他想“圈”点钱，于是便
试图通过给店内顾客搞充值活
动的方式实施诈骗。今年1月份

以来，为吸引更多顾客前来充
值，他特意把优惠力度搞得特别
大，从原先的“充值500元送洗发
水”直接改为“充值1000元赠送
500元、充值500元赠送200元”
等，在非法获利10万余元后，注
销营业执照携款潜逃，并将店内
值钱的空调和电脑等一并都邮
寄回了外地老家。等警方发现
其踪迹时，嫌疑人正在济南市某
美发店打工。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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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伟 涉案男子被民警抓获。


